
杭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研究生

教育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提高我院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规范硕士研

究生培养管理、优化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一、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是

对硕士研究生的思想品德、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综合考核。

中期考核通过者方能进入撰写学位论文阶段。  

二、中期考核一般在第四学期初完成。考核活动需公开进行。分

管领导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硕士研究生的考核工作。

考核小组一般由学科负责人、导师及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共同组

成，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3 人。   

三、考核内容、程序与标准 

1. 考核内容。主要考查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表现、课程学

习情况、科研能力等。   

2. 考核程序。一般为：研究生在自我总结的基础上填写《杭州师

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见附件），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的思想品

德、课程成绩、科研水平与实践技能、开题报告等综合情况，按优秀、

合格、不合格三级评定成绩。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考核的硕士研究生，

经指导教师和分管领导同意，可申请在第四学期期末前参加考核。未



办理延期考核手续而不按期参加考核的硕士研究生则被认定为考核

不合格。中期考核不合格者，由考核小组提议，本人申请，经导师和

分管领导同意，可申请在第四学期期末前参加第二次考核。 

3. 等级标准。 

（1）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各门课程考核成绩

均为优秀；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学术期刊上以杭州师范大学为第

一单位、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含录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

文，或完成高质量的开题报告，或考核小组认定的其它情况等。  

（2）合格：各方面表现较好，各门课程考核成绩均为合格，具有

一定的科研能力。  

（3）不合格：思想政治品德表现不合格者，或课程学习成绩有

不合格者，或科研能力差者，或考核组认定的其它情况。   

4. 考核筛选与分流。经考核，中期考核成绩优秀和合格者，进入

学位论文撰写阶段；考核成绩不合格者，考核小组应给出处理意见，

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报研究生处备案。 

5. 研究生应在考核结束两周内将《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中期考

核表》纸质稿交学院研究生办公室备案，并在系统中上传相关材料。 

四、其他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数学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二〇二二年六月 



 

 

附件：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表 
 

 

 

 

 
姓名： 

学号： 

 

 

 

 

 

 

 

 

 

杭州师范大学研究生处 

年   月   日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所在学院： 

导师姓名： 



一、个人中期小结 

（主要反映思想政治、业务学习、学术科研、社会实践及健康状况等情况。） 

 

 

 

 

 

 

 

 

 

 

 

 

 

 

 

 

 

 

 

 

 

 

 

 

 

 

 

 

 

 

 

 

 

 

 

 

 

 

                                                    签名： 

                                                               

 



二、课程学习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绩 是否学位课程 

    

    

    

    

    

    

    

    

    

    

    

    

    

    

    

    

    

    

    

目前所修学分合计 学分 

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规范训练 □完成        □未完成 

文献阅读报告次数 

（至少 2 次） 
 

实践活动 

（累计工作量不少于 30日） 
□完成        □未完成 

学术活动次数  

 



三、科研工作情况及成果 

（主要反映承担课题、发表论文与完成的技术成果等） 

四、开题报告完成情况及质量 

(一)综合评价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建议 

 

 

 

 

 

 

 

 

 

 

 

 

 



学院考核 

小组组成 
姓名 职务/职称 所在学科(专业) 

组长    

成员 

   

   

   

   

指 

导 

教 

师 

评 

语 

（主要就学生研究能力、学习能力、研究成果、工作态度等方面作出评价） 

 

 

 

 

 

 

 

签名： 

 

  年   月   日 

学 

科 

负 

责 

人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 

院 

考 

核 

小 

组 

意 

见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注：1、一式二份，双面打印。2、待“指导教师、学科点、考核小组”全部签属意见后，学

生将本页扫描或拍照，并替换后，将本人“中期考核表”电子稿上传至《研究生教育管理信

息系统》相应栏目内。 


